
附件1
关于《盈江县昔马镇、苏典乡、弄璋镇、
太平镇、新城乡、盏西镇、平原镇、勐弄乡和支那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局部修改方案》听证会听证报告
盈江县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7日）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盈江县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12月28日就《盈江县昔马镇、苏典乡、弄璋镇、太平镇、新城乡、盏西镇、平原镇、勐弄乡和支那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局部修改方案》举行了公开听证会。现将有关听证情况和听证意见采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12月28日下午3∶00—5∶30，听证会在盈江县国土资源局六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黄家盈主持，杨兰强作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为杨剑发。听证书记员为刀威强、梁茂强，29名听证代表均到会参加了听证，其中：县人大代表1人、县政协1人、各相关单位25人，企业代表2名。
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介绍参会人员情况，书记员宣读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二）听证人就举行听证会的有关事项作说明；
（三）草案起草部门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钱永辉就听证稿的主要内容作说明；
（四）听证代表对听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不超过10分钟），听证主持人根据实际情况让听证决策人或起草部门负责人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
（五）听证监察人发表监察意见；
（六）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
二、听证代表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情况
归纳起来，29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原则同意《盈江县昔马镇、苏典乡、弄璋镇、太平镇、新城乡、盏西镇、平原镇、勐弄乡和支那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局部修改方案》。经整理，29位听证代表就下一步具体转让工作提出了20条意见和建议，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 建议新增太平公交车站用地指标，请太平镇人民政府尽快与县国土局对接。
2. 昔马镇垃圾处理厂调出0.7公顷，是否影响正在建设的垃圾场项目。
3. 建议将正在建设的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项目纳入调规项目范围。
4. 请国土局提供涉及林地的GPS坐标点进行比对是否占用保护区、公益林。
5. 调出的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派出所，请与现铜壁关自然保护管理局对接好。
6. 勐弄乡幼儿园，乡政府一直在做工作，项目也已经上报，但土地未在本次调规中，下来后，请勐弄乡政府将尽快对接国土局。
7. 建议增加调入项目以生态保护红线关系描述。
8. 调入项目中涉及污染型的项目，建议增加项目选址合理性的描述，以满足各行业选址距离要求。
9. 建议明确弄璋液化储备站周边敏感距离关系，核实是否满足安全防范距离要求。
10. 建议分析调入项目与各乡镇小城镇和规划相符性分析，要求调入项目必须与小城镇规划相符，相协调。
11. 进一步核实调入项目与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的相符性分析，其他以上未涉及的意见，请按国家有关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12. 诗密娃底的“密”变更为“蜜”。
13. “太平镇殡仪馆”项目名称变更为“盈江县殡仪馆”。
14. 建议支那乡农贸市场在此次调规方案中不进行调出。
15. 建议调入支那乡目瑙纵歌广场项目，占地10亩。
16. 调入项目请增加35KV弄璋变电站项目、35KV支那变电站项目。
17. 建议建设用地布局调整，需要与《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16-2020年》《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乡镇总体规划相衔接，修改后的规划建设用地布局以及相应的产业布局与乡镇经济发展规划方向一致。
18. 建议在规划实施与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划的规定，切实保证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并积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19. 建议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环境保护措施，使得因规划修改，可能带来的局部环境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20. “一水两污”是乡镇未来重点项目，建议尽量把符合条件的场址纳入修改方案内。
三、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29位听证代表所提出的20条意见、建议，盈江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予以吸收采纳，并进一步完善了方案草案。具体采纳建议17条，如下：
1. 建议新增太平公交车站用地指标，请太平镇人民政府尽快与县国土局对接。
该条建议采纳，经过我局与太平镇人民政府对接，太平公交车站项目因土地未得到落实，故不增加此项目用地指标。
2. 请国土局提供涉及林地的GPS坐标点进行比对是否占用保护区、公益林。
该条建议采纳，在下一步工作中会加强与林业局进行对接，核对调入项目是否占用保护区，公益林。
3. 调出的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派出所，请与现铜壁关自然保护管理局对接好。
该条建议采纳，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派出所进行规划调出是县政府的决定，会与现铜壁关自然保护管理局做好对接。
4. 勐弄乡幼儿园，乡政府一直在做工作，项目也已经上报，但土地未在本次调规中，下来后，勐弄乡政府将尽快对接国土局。
该条建议采纳，已将勐弄乡幼儿园项目纳入调规项目中。
5. 建议增加调入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关系描述。
该条建议采纳，会与环保部门做好对接，增加调入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关系描述。
6. 调入项目中涉及污染型的项目，建议增加项目选址合理性的描述，以满足各行业选址距离要求。
该条建议采纳，涉及污染型的项目，项目选址时组织多部门进行联合踏勘，充分考虑了选址的合理性。
7. 建议明确弄璋液化储备站周边敏感距离关系，核实是否满足安全防范距离要求。
该条建议采纳，已于1月4日组织城建部门、环保部门、安监部门对弄璋液化储备站进行科学踏勘选址。
8. 建议分析调入项目与各乡镇小城镇和规划相符性分析，要求调入项目必须与小城镇规划相符，相协调。
该条建议采纳，调入项目充分考虑与小城镇规划相符，相协调
9. 进一步核实调入项目与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的相符性分析，其他以上未涉及的意见，请按国家有关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该条建议采纳，将与环保部门对接好调入项目与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的相符性分析，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10. 诗密娃底的“密”变更为“蜜”。
该条建议采纳，将“诗密娃底”变更为“诗蜜娃底”。
11. “太平镇殡仪馆”项目名称变更为“盈江县殡仪馆”
该条建议采纳，将“太平镇殡仪馆”项目名称变更为“盈江县殡仪馆”。
12. 调入项目请增加35KV弄璋变电站项目、35KV支那变电站项目。
该条建议采纳，35KV弄璋变电站项目、35KV支那变电站项目规划地类为风景名胜用地和水工设施用地，已经属于建设用地范畴，在此次调规中进行性质置换，置换成城乡建设用地。
13. 建议建设用地布局调整，需要与《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16-2020年》《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乡镇总体规划相衔接，修改后的规划建设用地布局以及相应的产业布局与乡镇经济发展规划方向一致。
该条建议采纳，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充分与《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16-2020年》《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乡镇总体规划相衔接，修改后的规划建设用地布局以及相应的产业布局与乡镇经济发展规划方向一致。
[bookmark: _GoBack]14. 建议在规划实施与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划的规定，切实保证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并积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该条建议采纳，在规划调整实施与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要求，切实保证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并积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15. 建议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环境保护措施，使得因规划修改，可能带来的局部环境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该条建议采纳，在规划调整后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环境保护措施，使因规划修改可能带来的局部环境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16. “一水两污”是乡镇未来重点项目，建议尽量把符合条件的场址纳入修改方案内。
该条建议采纳，我局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一水两污”项目的选址工作，保证“一水两污”项目顺利推进。
17. 昔马镇垃圾处理厂调出0.7公顷，是否影响正在建设的垃圾场项目。
该条建议采纳，昔马镇垃圾处理厂旧址进行调出0.7公顷后会影响到正在建设的垃圾场项目。目前，新建的垃圾处理厂选址尚不符合规划，需进行调规，但由于此次调规剩余的耕地指标无法满足昔马镇垃圾处理厂项目占用耕地指标，在请示县分管领导之后决定在此次调规方案中进行调出，后期昔马镇垃圾处理厂项目的调规用增减挂钩项目的耕地指标来保障或纳入下一轮调规。
根据相关工作，具体不采纳建议3条，如下：
1. 建议将正在建设的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项目纳入调规项目范围。
该条建议不采纳，此次调规剩余的耕地指标无法满足昔马镇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项目占用耕地指标，在请示县分管领导之后决定在此次调规方案中进行调出，后期昔马镇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项目的调规用增减挂钩项目的耕地指标来保障或纳入下一轮调规。
2. 建议支那乡农贸市场在此次调规方案中不进行调出。
该条建议不采纳，此次调规剩余的耕地指标无法满足支那乡农贸市场项目占用耕地指标，在请示县分管领导之后决定在此次调规方案中进行调出，后期支那乡农贸市场项目的调规用增减挂钩项目的耕地指标来保障或纳入下一轮调规。
3. 建议调入支那乡目瑙纵歌广场项目，占地10亩。
该条建议不采纳，支那乡目瑙纵歌广场项目我局已进行过现场探勘选址，但由于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故不进行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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